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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的演变历程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在国境内，赋予承

接国际产业转移、联接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的特殊功能和政策，由

海关为主实施封闭监管的特定经

济功能区域。从上世纪 90 年代

开始，我国先后探索了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

境 工业区、 保 税港区、 综 合 保

税区等六类形态。截至 2020 年

底，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共有

海 关 特 殊 监 管 区域 160 个。 其

中， 保 税 区 9 个， 综 合 保 税 区

147 个， 出口加 工 区 1 个， 保 税

港区 2 个，珠澳跨境工业区（珠

海园区）1 个。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有进出口数据的综保区共计

92 个，合计进出口总值 3.43 万亿

元，最高值 5492 亿元，中位数

85.87 亿元，最低值 4.14 亿元。

综保区在稳外贸、稳外资、稳就

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

进经济平稳向好上贡献巨大 ；但

同时也凸显出全国各区域综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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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我国开发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外贸、稳外资、稳就业、促进

经济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历了 30 年探索，正在加速整合优

化为综合保税区这一模式。本文考察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演进历程，研究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目前的

发展现状。并参考高新区、经开区，在运行管理方面指出了综合保税区的制度漏洞，针对性提出了实行

法定机构改革、人事激励制度改革、建立公平公正运行管理制度、建立综合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协调联

动机制的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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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经历非均衡发展的阶段，中

西部综保区与东部综保区发展水

平差距较大，实现全国各区域综

保区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任重道远。

1990 年 5 月，国务院在浦东

新区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上海外高桥保

税区。由关境进出外高桥保税区

的商品、区内企业交易商品均需

由海关登记备查，在区内和国内

非保税区内进出商品按照传统方

式监管。区内企业从国外进口加

工后出口的基础材料等可以享受

保税政策，即缓征关税，若成品

出口则不征税并享受退税政策，

若成品销往国内则征税。

2000 年 4 月，国务院批复了

15 个出口加工区 ；同年 10 月，昆

山出口加工区成为国内第一个出

口加工区，率先封关运行。出口

加工区仅仅具有加工功能，是专

门用于制造、加工、装配出口商

品的特殊工业园区，仅适合“大

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大批量业

务，与加工功能无关的业态不允

许区内出现。出口加工区定位为

“境内关外”监管模式，实现了与

保税区在税收政策上最大的区别。

2003 年 12 月，国务院在上

海外高桥保税区内设立了保税物

流园区，将保税区的保税仓储与

港口装卸、运输功能优化整合，

实现了保税区与港口的一体化运

作。保税物流园区赋予了国际中

转、配送、采购、转口等功能 ；

推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

内自由、入区退税”政策。

2003 年 12 月，为促进大陆

和澳门经济互助，保证澳门长期

稳定繁荣，珠澳 跨境 工业区设

立。园区实行保税区、出口加工

区出口退税，设有 24 小时通关

专用口岸，具备了制度优势、毗

邻港澳地理优势，主要开展工业

运营、国际物流、转口贸易、会

展经济等业务。

2005 年 6 月， 国 务 院 批 复

设立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具有口

岸、物流、加工等功能，探索了

保税港区的发展模式，构造了中

国海关特殊监管模式的雏形。保

税港区采用了封闭监管和监测，

建立了企业诚信档案评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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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多功能的物流监控系统，

实现了电子化网络监管。保税港

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是贸易

自由便利化的先行区，是物流中

心、航运中心、金融开放中心，

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2015 年 8 月，《 关于印发 加

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方

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6 号）

正式提出，“逐步将现有出口加

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

区、保税港区及符合条件的保税

区整合为综合保税区。”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批准

设立了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

具有保税港区的全部功能（突破

了保税港区必须设 立在沿海的

弊端），这类模式将港口和保税

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的

功能 进行融合，实现了运行和

监管重大突破。综合保税区具

有保税加工、保税物流、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虚拟口岸五大功

能，享受税收、海关监管、加工

贸易、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等相

关优惠政策，成为我国开放层

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

齐全、手续最简化的特殊开放区

域。2019 年以后，大量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优化整合为综合保税区。

全国各综合保税区所在地

市在实践 过程中不断创新、健

全综合保税区管理的体制机制，

根据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在同

一区域、功能定位、发展目标和

建 设 要求各有侧重的实际，基

本形成了与开发区统一领导、分

工负责、协调推进的工作格局。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关于促 进

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正式颁布，肯定

了各地市综合保税区的诸多实践

措施，并对综合保税区创新发展

起到了指引性规范。该意见明确

了综合保税区作为国家开放型经

济平台，要全力发展对外贸易、

吸引外商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建设国家改革开放新高地。

2020 年 4月，海关总署、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外汇局

等八部委共同研究制定的《综合

保税区发展绩效评 估办法（试

行）》出台。连同 2013 年 12 月出

台的《综合保税区审核设立指导

意见（试行）》《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退出管理工作规程》，形成了

三驾马车的管理模式，建立起了

设立、监管、退出的管理闭环。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

体制机制问题

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合法性

面临挑战。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

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已经经历

了 30 余年的曲折实践，探索的

6 种发展模式最终将全部优化整

合为综合保税区，其建设和发展

主要依靠政策或文件的方式进

行规定，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法

规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基本方

面做出规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建立起了设立、监管、退出的闭

环管理模式，是海关总署发布的

部门规章制度，缺少法律法规性

授权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机

构大多是当地政府的派出机构或

者是当地开发区管委会的组成部

门，行政主体地位不明确，削弱

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规范性和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与功能辨析

政策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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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关制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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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人事制度

面临挑战。目前，多数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人事制度较为僵化，公

务员、事业编、合同制、劳务派

遣等多种用人方式同时存在。海

关正式工作人员为公务员，特殊

监管区域工作人员多为事业编、

合同制和劳务派遣，海关协勤工

作人员多为合同制和劳务派遣。

事业编、合同制、劳务派遣是用

人方式的主流，但由于用人自主

权约束，人员编制和身份模糊、

职业发展通道受阻等现象十分明

显，统筹好这些人才的职 业发

展、薪酬待遇、奖惩机制，真正

激发各类人才积极性，是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体制机制改革亟待解

决的问题。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运

行管理的公平公正问题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面临公平

性挑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境

内关外”的运行模式中，运动员

是地方政府、属地海关和税务等

八部门、入区企业，裁判员是海

关总署，海关监管部门属于既当

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种情况在

高新区、经开区等运行管理中是

不曾出现的。之所以采取海关总

署起草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

国务院只是在审议阶段做个别修

改、微调的模式，是因为海关作

为监管部门具有专业性和实践性

双方面的优势。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在运行管理中不可避免地附带

过多的部门利益，运行管理的科

学性公正性很难保证。

运行 制度规范化的过程也

存在着起草部门和其他部门、入

区企业的利益博弈。起草部门在

修改运行规章制度时，难免会从

部门立场出发，将部门思维和利

益带入制度运行中。在实际运行

中，也会出现强势部门借助制定

规章制度扩展部门权益规避部门

责任的行为，从而危害了运行制

度的权威，使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受到公平性争议。随着我国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统一优化整合为综

合保税区，在运行管理和监管制

度规范方面真正实现公平公正，

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运行制度改

革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综保区与自贸区的联

动发展问题

综保区，是由海关总署负责

考核推进，参照有关规定对进行

管理、执行的税收优惠、贸易管

制、保税监管、外汇政策，将港

口和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

物流区的功能进行融合，进行运

行和监管的区域。自贸区，是由

商务部负责考核推进，以优惠的

税收和特殊的海关监管政策为

主要手段，以实现贸易自由化为

主要目的的经济特区。综保区一

般会在自贸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

区内设立，可以借鉴自贸区经验

复制推广自贸区政策，实现自身

转型升级。目前，综保区和自贸

区由于分属不同部门主管考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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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在体制机制建设、功能设

定、经验复制推广等方面亟需建

立精简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

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体制机制的改革建议

综合保税区是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全面整合优化的最终形式，

在国际贸易环境变幻莫测、国际

国内双循环开启的特殊时期，要

紧扣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原

则，切实解决 体制机制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实现国内国际双循

环、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全方位开

放发展。

（一）实行法定机构改革和

人事激励制度改革

综 保区的法定机 构改革，

要从国家和地方双重层面进行改

革。尽快参考高新区、经开区，

出台成型的国家 综保区发展相

关规章制度，对综保区定位、职

责、权限、组织架构等方面做出

统一规定 ；各地方政府则对发展

较好的综保区实行“充分授权、

独立运行、有效监督”等政策，

探索综保区管理机构法定化治理

模式，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

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法律法规体系。

综保区管理机构和海关监管

机构要从抓好人员选聘、改革考

核方式、健全薪酬制度等方面进

行人事激励制度改革。支持有条

件的综保区打破公务员、事业编

制、劳务派遣等身份界限，建立

起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

的竞争性选拔机制 ；支持推行全

员绩效考核，并以此作为薪酬激

励和职业发展的重要依据 ；支

持依据考核结果优化分配机制，

鼓励实行年薪制、绩效工资、协

议工资等多种激励方式。

（二）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

运行管理制度

由于综保区“境内关外”的

特殊运行模式，海关在运行管理

制度制定和修改过程中既要体现

公权力的运用，更要体现公共利

益和法治原则的约束。综保区可

以参考高新区、经开区制定运行

管理制度，但制定和修改过程中

不得限制或者剥夺其他组织和企

业的权利、增加其他组织和企业

的义务、扩张部门权益、减损或

者转嫁自身的义务和职责。运行

管理制度在制定和修订过程中要

以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

第三方参与等多种形式，听取各

地政府、园区企业和社会民众各

方面的意见，增强运行管理制度

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真正建立起

公平公正的运行管理制度。综保

区海关要聚焦主责主业，将园区

运营管理移交综保区管理机构，

主要负责综保区进出区货物管

理 ；并要创新海关监管模式，推

行“互联网 + 海关”建设，简化

进出区管理，优化服务效能，提

升通关便利水平，切实降低企业

运行成本。

（三）建立健全综保区和自

贸区协调联动机制

由地方政府主导，破解综保

区和自贸区分属不同部门主管考

核和推进的弊端，在监管模式、

政策制度和辐射带动方面建立常

态化联动机制，将综保区打造成

自贸区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综

保区不仅是借鉴自贸区经验、复

制推广自贸区政策的区域 ；也是

自贸区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为

自贸区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经

验。目前，自贸区的“放管服”改

革在叠加了普通城市类似改革措

施外，还具有一线放开、二线管

住、自贸服务便利化等内涵 ；而

在二线管住中，综保区处于核心地

位。综保区要加大与自贸区的联动

创新力度，积极围绕五大中心建

设，在制度创新方面形成典型案

例，辐射带动自贸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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